关于申报美国“能源之星”项目认可评审员的通知
各位评审员：

美国环保署（EPA）和美国能源部（DOE）于2010年4月14日联合宣布调整“能源之星”产品认证过程，能源之星检测实验室及为实验室提供认可的认可机构需向EPA提出申请并获得确认后, 实验室出具的结果才能够被EPA接受。欲了解能源之星项目详情请美国“能源之星”网页：http://www.energystar.gov。
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CNAS）为尽快获得美国环保署（EPA）确认，促使我国“能源之星”检测实验室出具的结果被EPA接受，推动我国相关产品出口、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，现需要各位有志于从事美国“能源之星”项目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可评审员填写能力申报表，并于2010年9月3日之前反馈给评审员处。CNAS将根据收到反馈的情况适时安排培训，培训人员作为“能源之星”项目认可评审员储备。
联系人：王铭新、马杰 
电话：010-67105389、67105205 
传真：010-67105069
电子信箱：wangmx@cnas.org.cn、maj@cnas.org.cn
特此通知。

附件1、评审员专业能力申报表（能源之星项目）

     2、能源之星产品分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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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评审员专业能力申报表（能源之星项目）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聘用类别
	
	聘用类型
	
	证书编号
	

	专业
	
	工作范围
	
	工作单位
	
	通讯地址
	

	电话
	
	手机
	
	电子信箱
	
	申报能源之星产品类别（参见附件）
	


附件2：
能源之星产品分类表
	家电
	办公设备

	□
	洗衣机
	□
	计算机

	□
	洗碗机
	□
	显示器

	□
	电冰箱及/或冷柜
	□
	成像设备

	□
	室内空调
	
	

	商用餐饮设备
	其他产品

	□
	商用洗碗机
	□
	充电设备（BCSs）

	□
	商用电深炸锅
	□
	计算机服务器

	□
	商用电平底锅
	□
	新式制冷型饮料售卖机

	□
	商用食物保温台（架）
	□
	再制造制冷型饮料售卖机

	□
	商用制冰机
	□
	家用除湿机

	□
	商用电烤炉
	□
	家用热水器

	□
	商用电冰箱及冷柜
	□
	室内空气清洁机

	□
	商用电蒸锅
	□
	冷水机

	家用电子产品

	□
	音频/视频产品

	□
	数字-模拟交换机

	□
	机顶盒及有线电视盒

	□
	电话通讯设备

	□
	电视机

	加热、通风及空调产品

	□
	锅炉

	□
	中央空调及气源加热泵

	□
	熔炼炉

	□
	地热泵

	□
	轻型商用高压空调机

	□
	家用吊扇

	□
	家用空调扇

	家用及建筑维护结构材料

	□
	屋顶制品

	□
	门、窗及天窗

	照明产品

	□
	装饰灯带/串

	□
	集成LED（发光二极管）灯泡

	□
	家用固定照明装置

	□
	螺旋紧固式集成荧光灯(CFL)

	□
	固态照明（SSL）


注：请参考美国“能源之星”网页：http://www.energystar.gov/index.cfm?c=product_specs.pt_product_specs
[image: image1.wmf]
